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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求《关于没收违法建筑物执行和处置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为进一步规范依法没收的违法建筑及其他设施处置和移交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局拟定了《关于没收违法建筑物执行和处置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征求贵单位意见，相关意见建议请于2025年11月28日下班前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我局，无意见也请及时回复。

联系人：黄璐璐，0790-7109217。

附件:关于没收违法建筑物执行和处置的实施意见
新余市渝水区城市管理局    
2025年11月21日       
附件：

关于没收违法建筑物执行和处置的

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依法没收的违法建筑及其他设施处置和移交行为，避免“以罚代管”，提高执法效能，遏制违法建筑滋生蔓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工作原则
按照“任何人不得因违法活动而获得利益”的原则，处置和移交工作要体现对违法建设者的依法惩罚，加大其违法成本，压缩其利润空间；同时要充分发挥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建筑质量安全标准的违法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使用功能，减少社会资源浪费。

二、没收的实现

行政处罚机关作出依法没收违法建筑的决定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的同时应通知违法建筑物当事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腾空该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当事人拒不腾空交付被依法没收的建筑物及其它设施，致使没收决定无法实现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要依法自行采取执行措施。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是改变违法占有人、使用人对违法建筑物的占有状态。

三、移交程序

被没收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并办理相关手续可以保留使用的，由行政处罚机关向区财政局办理移交手续，接受违法建筑物的单位负责日常管理。

移交书面资料包括：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非法财物移交书》；

（三）《没收非法财物清单》，应注明没收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原属单位或个人以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具体地点、数量、面积结构和移交时间等。每次移交时，移交清单一式两份，由移交单位和接收单位双方工作人员分别签字、盖单位公章确认；
（四）依法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图(照)片、相关鉴定、论证报告等；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附件1：
非法财物移交书
编号：___    ___
（没收建筑物接收部门）：
（填写当事人违法的时间，地点和具体违法行为内容）的行为，违反了（填写认定违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及条款）。对此，我局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   年   月

    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送达当事人。现将没收的非法财物移交贵单位，请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移交接收手续。 

附件：1.《行政处罚决定书》 
2.《没收非法财物清单》 
       3.现场照片
4.相关鉴定、论证报告

联系人：                       
电  话：                       
地  址：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没收非法财物清单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的决定，对被处罚人（单位）            的违法建筑物予以没收。现将下列予以没收的违法建筑物移交给贵单位。

	编号
	名称
	地点
	面积
	结构
	备注

	
	
	
	
	
	

	
	
	
	
	
	

	
	
	
	
	
	

	
	
	
	
	
	

	
	
	
	
	
	

	
	
	
	
	
	

	
	
	
	
	
	

	
	
	
	
	
	

	处置单位：

时间：
	接收单位：

时间：


一式两份，一份交处置单位附卷，一份交接收单位。



